
丽州商城
商铺换届招商
经营项目：服装、鞋、小百货、布料加工等。

经营期限：2018 年 5 月 21 日至 2020 年 9 月 20 日 17:00

报名时间：2018 年 4 月 21 日至 22 日每日 8：30-16：30

报名地点：丽州商城菜场二楼

报名时带有效身份证及投标保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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讣 告
永康市财政局、地税局退休干部程妙根同志因病抢救无效，于

2018年4月11日12时不幸在金华市中心医院病逝，享年62岁。
根据本人生前遗愿，丧事从简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。在治疗

期间，各级领导及医务人员对程妙根同志的关怀，家属深表感谢。
永康市财政局
永康市地税局

2018年4月13日

讣 告
我夫程妙根因心力衰竭，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 12 时病逝于金华

市中心医院，次日在金华市殡仪馆火化，享年 62 岁。遵其遗愿，不开
追悼会，不遗体告别，丧事从简。缘起缘灭缘终尽，花开花落花归尘，
愿我夫一路安好，得缘再聚。

妻：金瑞贞 携
儿：程恒峰 泣告

2018年4月13日

停电预告
序号

1

2

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”查询，咨询电话：87202999。
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

2018年4月13日

停电日期

4月24日

4月24日

停电时间

9:00-15:00
（雨天顺延）

9:00-15:00
（雨天顺延）

停电线路

城 工 712 线
31# 杆 皇 城
712A开闭所

长 城 724 线
10KV 园 溪
724C开闭所

停电范围

黄城里 10#变、黄城里 11#变、
黄城里 12#变、黄城里 13#变、
黄城里14#变、黄城里15#变。

黄城里 1#变-9#变、黄城里经

济合作社。

停电原因

线路改造

线路改造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857号
浙江省永康市福乐工贸有限公司（法

定代表人王剑勇，住所地：永康市芝英镇横
沿村17号第2层）：本院受理原告方忠心与
被告浙江省永康市福乐工贸有限公司买卖
合同纠纷一案，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支付原
告货款 74443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（从
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
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。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
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
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民事裁定书，自公告之
日起满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，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8 年 7 月 4 日 14 时
10 分在本院东门四楼 7 号审判庭开庭审，
逾期不到庭，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1919号
章金瑛（住所地为：浙江省永康市古山

镇前杭村环村路 45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为：
330722197809064565）：原告浙江永康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章金瑛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
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、起诉状副本、举证通知书等材料。原告
要求判令：一、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归

还信用卡欠款 21212.21 元，并支付利息
1922.98 元 ，违 约 金 2191.53 元（已 算 至
2018 年 2 月 18 日止从 2018 年 2 月 19 日起
利息和违约金继续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
计算方法继续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，利息和
违约金合计4114.51元）;二、依法判令由被
告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三十日内，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。开
庭审理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 时
00 分，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
庭，合议庭组成人员为胡军敏、金文华、黄
老青。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2044号
胡东伟（住所地为：浙江省永康市古山

镇胡库上村碧泉路 1 弄 29 号，公民身份号
码为：330722199005163815）：原告陈
新与胡东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
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应诉
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副本、举证通知
书等材料。原告要求判令：一、请求依法判
令被告归还原告陈新借款 65000 元，并支
付利息、逾期还款违约金约 9000 元（其中
25000 元借款的利息从 2016 年 9 月 4 日起
计算至 2016 年 9 月 6 日止，逾期还款违约
金从 2016 年 9 月 7 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
止；其中 40000 元借款的逾期还款违约金
从起诉之日起至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；均按
月利率2分计算）;二、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
律师代理费 2500 元。三、依法判令由被告
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
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三十日内，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。开庭
审理日期为2018年7月18日下午14时10
分，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庭，
合议庭组成人员为胡军敏、金文华、黄老
青。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1357号
被告施志远，男，1982 年 11 月 4 日出

生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格山沿村
中 心 北 街 46 号 。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8211047917：本 院 受 理 原 告
任艺凡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因无法向
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书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原告起诉称：由被告支付原

告 2015 年工资 159492 元整。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，举
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。开庭时
间为2018年7月17日上午9时00分，开庭
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
二号审判庭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
缺席裁判。

提 醒
刊登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永康日报的

法 院 公 告 中 案 号 为（2018）浙 0784 民 初
354、1618、1315、1313、1168、1167 号案件
开庭日期均变更为2018年6月20日。

刊登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永康日报的
法 院 公 告 中 案 号 为（2018）浙 0784 民 初
760、855 号“由被告金香菊、施祖好归还原
告借款”更正为“由被告金香菊归还原告借
款”。特此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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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
